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0145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对玉溪市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餐饮服务”的网络餐饮外卖快速增长，极大方便了群众生活。我局高度重视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严格按照《国家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不断创新网络食品监管工作措施，通过开展为期一年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玉溪市外卖行业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市辖区内已备案的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19家，实际检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数19家。全市外卖经营户3911户，其中：美团外卖经营户2779户、饿了么经营户1132户。通过检查，全市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未落实备案义务2家，未落实审查登记责任4家，未落实公示责任9家，未落实抽查和监测责任3家，其他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1起，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无证、冒用或使用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11家，未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6家，其他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218起；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72份，下线入网经营户整改447户，取缔无证经营3户，立案查处16件（其中：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4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2件），罚没金额24.2万元。

二、玉溪市外卖食品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玉溪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市局的安排部署，全面落实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检查重点，狠抓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开展专项检查。
按照市市场监管局的统一安排，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过程中，积极同网监、商务部门、电信、移动、联通公司的协作，突出检查重点，认真进行调查摸底，开展专项检查。一是开展经营者主体资格的检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检查方法，重点检查辖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是否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材料进行审查；线上逐个查看食品销售经营者是否在网站首页或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上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检查入网食品销售经营者证照是否合法有效、经营项目范围是否与实际经营范围一致。二是开展索证索票及各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要求网络餐饮服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严把准入关，建立入网食品销售经营者管理档案，对证照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查，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纠正，发现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要立即停止网络食品销售。三是认真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将网络食品销售专项检查与食品经营许可、日常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有机结合。检查中，调取了后台销售记录，检查线上销售产品的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是否执行，线上线下实际销量是否与购进票据相一致；是否按照食品储存条件要求贮存、销售食品，是否销售变质、超过保质期、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四是积极开展网络食品销售宣传的检查。严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经营者以任何形式进行不实宣传，误导消费者。五是检查第三方平台是否加强送餐人员食品安全培训，检查配送容器的卫生状况、订单记录信息，确保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六是加强对涉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投诉举报和网络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三）以技术服务为支撑，强化线上线下同监管。

为及时掌握网络食品经营状况，创新线上线下安全同监管的新模式。我局在经费较为紧张的情况下，自筹经费12万元购买第三方服务，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的入网经营户和网络销售分析报告，适时掌握网络食品线上入网和线下加工销售的动态信息，为监管部门有效监管提供详实的数据，确保网络食品质量安全。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第三方平台、外卖经营者依法经营意识淡薄。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熟悉《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不明白不清楚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依法经营，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网络平台主页公布商家信息不全。有的只有公布了商家的名称、地址、菜品名称，未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许可资质以及量化分级信息和菜品原料名称。

三是“美团”、“饿了么”在网络平台销售的部分商家信息在持续更新中，但有些公示的营业许可资质材料存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的情形。个别餐饮店“证照过期依旧在线”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强领导，强化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主体责任的落实。把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作为纳入市、县区市场监管工作重点，将专项检查行动与日常监管工作有机结合，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加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的审查登记，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信息、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确保公示相关信息真实、有效。

二是强化监督检查，严查违法违规行为。继续强化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通过线上监测、线下检查和抽检监测等措施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并依法从严查处。对监督检查中多次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加强处罚信息公开力度，及时曝光典型案例。

三是加强对送餐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确保送餐人员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督促送餐人员核对配送食品，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同时，加强同相关部门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提高送餐员的整体素质。
四是强化宣传，营造社会共治氛围。加大对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宣传和引导，引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增强主体责任意识、食品安全风险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切实规范网络餐饮服务行为。充分发挥广大消费者、餐饮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共同促进网络餐饮行业质量安全健康发展。督促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公开投诉举报方式，鼓励送餐人员举报取餐门店食品安全管理、餐食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进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厨亮灶”，在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感谢九三学社玉溪市委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进一步探索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新举措新机制，优化和完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加强与公安、网信等部门协作，加强线下餐饮单位监督检查，督促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落实主体审查和公示职责，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不断提高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房万光，13988435818）



